
图  解

制定意义
规范“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
细化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
提高我市各运动训练单位培养和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积极性
提高成才率和培养效益

主要依据

《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
《佛山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吉林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苗子运动员暂行管理办法》
《厦门市优秀运动员及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招收引进、在训待遇和退役安置办法》

出台背景



主要
内容

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

明确了资金拨付流程和监督管理

01

04

明确了扶持条件、扶持标准和开支范围02

明确了申报材料和申报、评审程序。03

明确了实施期限05



具体政策解读

佛山市各运动
训练单位

组织实施引进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扶持资金申报和承担扶持资金的
使用责任。

佛山市各运动
训练单位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

在引进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申报审查、
扶持资金使用的检查监管责任

佛山市
体育局

批准引进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扶持资金的管理
单位，负责制定扶持办法，组织实施，落实
资金安排，监督检查和信息发布。

相关部门的职责



扶持标准扶持条件 开支范围

在市外培养、达到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的选材标准

具有代表佛山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资格

申报训练单位保障条件符合要求

扶持条件、扶持标准和开支范围

扶持资金由申报单位统筹用于本单位
开展引进体育优秀后备人才的支出

A档：6万元
B档：4万元
C档：2万元



申请书

单位法人证书

年检合格证明

申报表等资料

申报材料

  申报、
评审程序

申报材料和申报、评审程序

组织申报

受理审查

专家评审

社会公示



由市体育局与申报
扶持资金训练单位
签订扶持协议，并
按规定一次性拨付
扶持资金。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接
受财政部门、审计部
门和社会的监督，佛
山市体育局承担专项
资金监督职责。

2019年1月7日起实施，
有效期限1年。

资金拨付流程、监督管理、实施期限


